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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祝允林 独立董事 国外出差 唐欣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庞庆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克彩君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沈宝东

公司负责人庞庆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克彩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沈宝东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５４

，

９９３

，

５１０

，

８８３．００ ５２

，

３２１

，

０５０

，

８５９．００ ５．１１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９

，

９１１

，

２３７

，

０７６．００ ９

，

７３１

，

７８９

，

０８３．００ １．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７８ ３．７１ １．８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２１

，

２０８

，

１５７．００ －１９９．２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０ －１９５．２４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８０

，

３８８

，

６９４．００ １８０

，

３８８

，

６９４．００ －３３．２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７ －３６．３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７ －３６．３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８４ １．８４

减少

６．０９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１．７６ １．７６

减少

６．１２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０８９

，

３８０．４３

政府拆迁补偿

３３９

，

４８１．２

政府补贴

２

，

１３０

，

１３１．０６

其他净值

４

，

５８５

，

７４３．７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８８

，

６８６．７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２

，

７５３．０７

合计

７

，

４４３

，

２９６．６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８

，

１７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

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２８２

，

２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２８２

，

２１６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４

，

４１５

，

３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４１５

，

３２５

杨绍斌

３

，

７９５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９５

，

４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

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３

，

５９５

，

９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９５

，

９１７

广州明佳仓储有限公司

２

，

８９８

，

５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９８

，

５５０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８５９

，

７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５９

，

７０１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

新泉结构化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０２０

，

８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２０

，

８９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９９

，

９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９９

，

９５１

新疆电力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

交通银行

１

，

７４９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４９

，

４００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

行

１

，

４６０

，

０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６０

，

０２９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

１

）应付账款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余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８３

，

８４１

，

６０３

元，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减少

５６．８９％

，主要是

由于本公司本期偿还汽车生厂商的应付款金额增加所致。

（

２

）应交税费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余额为人民币

２２７

，

３７２

，

６９３

元，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减少

３１．７８％

，主要是本

公司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

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余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８５

，

２４１

，

２４７

元，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减

少

３７．０８％

，主要是由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少所致。

（

４

）应付债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余额为人民币

２

，

１８３

，

０４３

，

８９６

元，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人民币

２

，

１８３

，

０４３

，

８９６

元，主要是由于本期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

５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余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９０

，

６４２

元，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

１７１．０５％

，

主要是由于本期位于蒙古国的子公司其记账货币图格里克相对人民币汇率较

２０１１

年贬值所致。

３．１．２

？？ 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２５

，

０１９

，

６０１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加

５２．６０％

，主要是由

于本期需要交纳营业税金的融资租赁销售中手续费收入和利息收入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加所致。

（

２

）管理费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３８１

，

５６１

，

６７７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加

３０．８８％

，主要是由于本期

发生的折旧摊销和租赁费用增加所致。

（

３

）财务费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１７６

，

８５７

，

１０４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加

４１８０．３３％

，主要原因是由

于进口斯巴鲁品牌汽车的汇兑收益减少及银行借款利息支出和票据贴现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

４

）投资收益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４１９

，

４２８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加人民币

４１９

，

４２８

元，主要是由

于本期确认合营公司投资收益所致。

（

５

）营业外收入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７６

，

９３８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加

８９．５９％

，主要是由于本

期罚款和滞纳金收入、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增加所致。

３．１．３

？？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

１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３３１

，

０５９

元， 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加

１２６．４０％

，主要原因为本期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

２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９８５

，

２７５

，

７４８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加

６４．７７％

，主要是因为本期支付的费用增加及其他应收款占用增加所致。

（

３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７５

，

９５４

，

３０９

元，较

２０１１

年

同期增加

５９．３８％

，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增加。

（

４

） 取得存款利息收入所收到的现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３４

，

０８０

，

８７９

元， 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加

９２．８５％

，主要原因为本期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平均余额的增加所致。

（

５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６９

，

８１１

，

１１２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加人民币

６９

，

８１１

，

１１２

元，主要原因为本期投资支付现金的发生所致。

（

６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所支付的现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５３

，

１８７

，

６１６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

增加

１８８．３１％

， 主要原因为本期非同一控制收购子公司支付的现金超过被收购子公司于收购日拥有的现

金所致。

（

７

）减少使用受限制和定期存款所收到的现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８２

，

１７５

，

７８８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减少

５２．３５％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受限制的货币资金和定期存款所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

８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２１

，

５０６

，

３３４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减少

７１．９３％

，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银行借款金额的减少所致。

（

９

）发行公司债券所收到的现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２

，

１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加人

民币

２

，

１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主要原因为本期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

１０

）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６３２

，

９３２

，

６１８

元， 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减少

５６．１１％

，主要原因为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

１１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金额为人民币

－２

，

３３６

，

７２５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减少

１０２．３１％

，

主要原因为本期美元和日元汇率变动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１

发行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债券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１６

号）批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完成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发行固定利率五年期品

种公司债

２２

亿元，票面利率为

８．５％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３．２．２

发行中期票据事宜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拟申请发行不超过

１６

亿元的中期票据，并将有关该次发行事宜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前述议案。 目前发行中期票据事宜还在筹备

中，尚待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同意注册。？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１

承诺内容：

（

１

）公司股东庞庆华、唐山盛诚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司、与庞庆华先生保持一致行动关系的

１８

名自然

人股东（即杨家庆、郭文义、王玉生、杨晓光、裴文会、贺立新、赵成满、克彩君、李金勇、贺静云、武成、李墨

会、许志刚、孙志新、李绍艳、李新民、刘斌、蒿杨

１８

名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

该部分股份。

（

２

）本公司股东北京英维特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３

）庞庆华先生和唐山盛诚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庞庆华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本公

司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上述各方承诺：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或一致行动人、关联方）期间，本人

／

本

公司不会，并保证其各自的附属公司不会，在中国境内和

／

或境外单独或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合伙或组织，

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联营、合资、合作、合伙、承包、租赁经营、代理、参股或借贷等形式，以委托人、

受托人身份或其他身份直接或间接投资、参与、从事及

／

或经营任何与公司及

／

或其附属公司的主营业务相

竞争的业务，但下列情况除外：

１

）如果庞庆华先生、庞庆华控制的其他企业或唐山盛诚企业策划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获得或发现与公司及

／

或其附属公司的主营业务相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机

会，其已经根据《避免同业竞争协议》将该业务机会向公司通报而公司放弃该业务机会的优先权，且非上

市集团最终没有以更优越的条件从事该项业务；

２

）第三方首先向公司及

／

或其附属公司提出要约，经过充

分商讨后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公司及

／

或其附属公司不计划投资或从事或参与该项业务计划，并向

庞庆华先生和

／

或唐山盛诚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司和

／

或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和

／

或庞庆华控制的其他企业做出

书面确认，且非上市集团最终没有以更优越的条件从事该项业务。

（

４

）庞庆华先生及唐山盛诚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分别向本公司出具了《放弃竞争

与利益冲突承诺函》，承诺如下：本人

／

本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本公司大股东的义务，不利用大股东地位，就

公司与本人

／

本公司或附属公司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

出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如果公司必须与本人

／

本公司或附属公司发生任何关联交易，则本人

／

本

公司承诺将促使上述交易按照公平合理的和正常商业交易条件进行，且遵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回避要求。本人

／

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将不会要求或接受本公司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

优惠的条件。本人

／

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与公司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议。本人

／

本公司

承诺将不会向公司谋求任何超出上述协议规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如果本人

／

本公司违反上述声明、保证

与承诺，本人

／

本公司同意给予公司赔偿。

３．３．２

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况发生。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在公司有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时，公司应本着重视股东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合理资金需求的原则，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

法。公司可以采用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每一个会计年度，公司在实现盈利并有可供分配的利润的情

形下，以现金方式向股东分红的金额应不少于该年度所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总额的

１０％

。 公司董

事会未做出年度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最近一期的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

独立意见。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拟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６２

，

１５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０．３

元（含税），共计

７８

，

６４５

，

０００

元。 前述利润分配方案尚待股东大会审议。

（本页无正文，为《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之签字盖章页）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庞庆华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数量：

３６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星期三）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８９

号）核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４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以下简称“首次公开发行”）。 首次公开

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０４

，

８６０

万股，除网上发行的

１１

，

２０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市交易外，其

余

９３

，

６６０

万股为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在该等股份中，网下发行的

２

，

８０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上市流通，

剩余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９０

，

８６０

万股（以下简称“剩余限售股”）。

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１０４

，

８６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５

股，即每股转增

１．５

股，剩余限售股转增完成

后变更为

２２７

，

１５０

万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发起人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股东对发行前所持股份锁定的承诺如

下：

公司股东庞庆华、杨家庆、郭文义、王玉生、杨晓光、裴文会、贺立新、赵成满、克彩君、李金勇、贺静云、

武成、李墨会、许志刚、孙志新、李绍艳、李新民、刘斌、蒿杨等

１９

名自然人、唐山盛诚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盛诚企业”）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通过盛诚企业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王淑平、尤晓军、庞伟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盛诚企业股份，也不由盛诚企业收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北京英维特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维特”）、北京联合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联合信”）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庞庆华、杨家庆、王玉生、李金勇、武成、贺静云、孙志新、赵

成满、杨晓光、蒿杨、李新民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贾乐平、李印广、张晓朋、冯建、陈希光、安顺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盛诚企业股份不超过其所

持有的该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盛诚企业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前述承诺，英维特所持有的公司

２４９

，

８６５

，

０００

股股份和联合信所持有的公司

１１３

，

５７５

，

０００

股股份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以下简称“本次限售股流通”）。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合计

３６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８６％

。 本次限售股流通完成后，公司限售股的变

化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流通股持有人

本次流通前限售股份数

量

（

股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

股

）

本次流通后限售股份

数量

（

股

）

１

庞庆华

６８１，４５０，０００ ０ ６８１，４５０，０００

２

盛诚企业

５４８，５６７，２５０ ０ ５４８，５６７，２５０

３

英维特

２４９，８６５，０００ ２４９，８６５，０００ ０

４

联合信

１１３，５７５，０００ １１３，５７５，０００ ０

５

杨家庆

５９，７４０，４５０ ０ ５９，７４０，４５０

６

郭文义

５９，２８６，１５０ ０ ５９，２８６，１５０

７

王玉生

５８，１５０，４００ ０ ５８，１５０，４００

８

裴文会

５７，６９６，１００ ０ ５７，６９６，１００

９

贺立新

５７，６９６，１００ ０ ５７，６９６，１００

１０

杨晓光

５７，６９６，１００ ０ ５７，６９６，１００

１１

赵成满

５７，４６８，９５０ ０ ５７，４６８，９５０

１２

克彩君

３５，６６２，５５０ ０ ３５，６６２，５５０

１３

李金勇

３５，６６２，５５０ ０ ３５，６６２，５５０

１４

贺静云

３３，１６３，９００ ０ ３３，１６３，９００

１５

武成

３０，２１０，９５０ ０ ３０，２１０，９５０

１６

李墨会

２９，９８３，８００ ０ ２９，９８３，８００

１７

许志刚

２９，７５６，６５０ ０ ２９，７５６，６５０

１８

孙志新

２３，８５０，７５０ ０ ２３，８５０，７５０

１９

李绍艳

２２，２６０，７００ ０ ２２，２６０，７００

２０

李新民

１２，７２０，４００ ０ １２，７２０，４００

２１

刘斌

１０，４４８，９００ ０ １０，４４８，９００

２２

蒿杨

６，５８７，３５０ ０ ６，５８７，３５０

合计

２，２７１，５００，０００ ３６３，４４０，０００ １，９０８，０６０，０００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限售股流通完成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

股

）

本次变动

变动后

（

股

）

增加

（

股

）

减少

（

股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９１２，００７，２５０ ０ ３６３，４４０，０００ ５４８，５６７，２５０

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３５９，４９２，７５０ ０ ０ １，３５９，４９２，７５０

小计

２，２７１，５００，０００ ０ ３６３，４４０，０００ １，９０８，０６０，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３，４４０，０００ ０ ７１３，４４０，０００

股份总数

２，６２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６２１，５００，０００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根据保荐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保荐人经核查认为：

１

、本次限售股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３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英维特和联合信均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时作出的承诺；

４

、本次限售股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人同意庞大集团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限售股份上市申请书；

２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书面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和监事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上午

１０

时在北京中冀斯巴鲁大厦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

１３

名董事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祝

允林先生因国外出差未能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唐欣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庞庆华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以逐项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二、审议并通过《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继续担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任期自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其酬

金。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定的要求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任期自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结束之日止，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其酬金。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就金融债务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情况，考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发展所需资金需求，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包括但不限于信贷借款、开立票据及信用证、保理等金融债务的授信总

额不超过

５００

亿元，并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在前述额度内分割、调整向各银

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额度，决定申请授信的具体条件（如合作金融机构、利率、期限等）并签署相

关协议和其他文件。

本项议案有效期自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就金融债务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余额

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借款、票据、保理等金融债务提

供的对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余额不超过

２４０

亿元。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

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借款、票据、保理等金融债务提供的对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

押、质押）余额不超过

６

亿元。

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在前述额度内分割、调整向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

构提供担保的额度，决定对外担保的具体条件并签署相关协议和其他文件。

本项议案的有效期自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前述担保的具体事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的《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因消费信贷、融资租赁等日常经营业务为

购车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因消费信贷业务、融资租赁的保理业务等日常经营业务为购车客户

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不超过

１２０

亿元， 并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在前述额度

内分割、调整向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担保的额度，决定对外担保的具体条件并签署相关协议和其

他文件。

本项议案的有效期自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前述担保的具体事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的《

２０１２

年度为购车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１．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委托关联方代理开立进口信用证的总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人民币。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委托关联方代理进口业务代理费总额不超过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

委托关联方代理开立进口信用证的代理费用及其他相关服务费用）。

２．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由关联方提供改装汽车服务业务总额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发生改装汽车业务总额为

３０４

，

６６８

，

０３７

元， 超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

２０１１

年度改装汽车服务业务总额上限

３

亿元， 确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由关联方提供改装汽车服务业务总额

增加

４

，

６６８

，

０３７

元。

由于公司董事庞庆华、杨家庆、王玉生、贺静云、李金勇、孙志新、武成、赵成满和杨晓光为本议案的关

联董事，故在本次会议中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所述关联交易已事先经过公司独立董事认可。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回避

９

人，同意

５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前述关联交易的具体事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刊登的《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九、 审议并通过《公司与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商品服务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并代表其下属公司）与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代表其下属公司，以下简称

“冀东物贸”）签订《商品服务合同》，对公司与冀东物贸在汽车销售、采购、汽车修理养护、酒店住宿等主营

业务领域相互提供产品和

／

或服务进行约定。 同意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与冀东物贸相互提供产品和

／

或服务总额合

计不超过

３

亿元。

由于公司董事庞庆华、杨家庆、王玉生、贺静云、李金勇、孙志新、武成、赵成满和杨晓光为本议案的关

联董事，故在本次会议中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所述关联交易已事先经过公司独立董事认可。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回避

９

人，同意

５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前述关联交易的具体事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刊登的《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商品服务合同〉的公告》。

十、审议并通过《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将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第一至九项议案，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庞大

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同意向公司全体股

东发出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为

１０３０

家，控股子公司为

９

家。

· 拟担保金额：在担保期间内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借款、票据、保理

等金融债务提供的对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余额不超过

２４０

亿元；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

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借款、票据、保理等金融债务提供的对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

押）余额不超过

６

亿元。

· 累计担保金额：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１６

，

０１６

，

９６３

，

７８２

元，其中为全资

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１５

，

８７７

，

９６３

，

７８２

元，占比为

９９．１３％

；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１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占比为

０．８７％

。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９

，

１７０

，

７５２

，

１５４

元。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为：无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本次担保的议案；本次担保尚须获得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一、释义

１

、 “公司”指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担保期间”指自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担保之日起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

止的期间。

３

、 “本次担保” 指公司在担保期间内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 借款、票

据、保理等金融债务提供的对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余额不超过

２４０

亿元；为控股子公司

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借款、票据、保理等金融债务提供的对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

押、质押）余额不超过

６

亿元。

４

、 “元”指人民币元。

二、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子公司的经营资金融资需求，公司在担保期间内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申请的授信、借款、票据、保理等金融债务提供的对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余额不超过

２４０

亿元；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借款、票据、保理等金融债务提供的对外担保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余额不超过

６

亿元。

公司拟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在前述额度内分割、调整向各银行及其他

金融机构提供担保的额度，决定对外担保的具体条件并签署相关协议和其他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审议通过了有关本次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尚须

获得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

１０３０

家，控股子公司为

９

家。

９

家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请见下表：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占子公司权益

的比例

（％）

主营业务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唐山市冀东

之星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

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

奔驰品牌汽

车销售

５０，４０３．００ １５，８８８．５４ ３９４１．１０

一汽冀东贸

易有限公司

１，０５５．００ ９７．１６

小型汽车市

场

６，２２２．６４ １，４３５．０４ －２０．５２

衡水通合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广汽本田品

牌汽车销售

５，５９９．６１ １，５７１．４５ ５０．４９

哈尔滨中冀

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

斯巴鲁品牌

汽车销售

２２，８２４．２６ １，７１１．２７ ２６４．７９

山西鸿升冀

东汽车连锁

销售有限公

司

５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斯巴鲁品牌

汽车销售

４５４．４５ ４５３．９３ ０．００

重庆精诚斯

巴鲁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

公司

４２０．００ ５０．００

斯巴鲁品牌

汽车销售

６，２３４．５７ １，３２７．０３ ５６１．７６

重庆中冀斯

巴鲁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斯巴鲁品牌

汽车销售

５００．２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甘肃民通汽

车有限公司

２，８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斯巴鲁品牌

汽车销售

２，３７８．６１ ２，２７６．８４ ８４．６０

哈尔滨中冀

先锋斯巴鲁

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

斯巴鲁品牌

汽车销售

１，９３１．０５ ７４２．０４ －７５．５５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在担保期间内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在上述额度内具体实施公

司对被担保子公司的担保，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分割、调整向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担保的额

度，决定对外担保的具体条件，并签署相关协议和其他文件。 就每一项担保，公司将与相关银行及其他金

融机构另行签署担保合同。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需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主要原因为：（

１

）根据有关法规及行业惯例，公司进行多种品牌轿车

的销售需分别设立独立法人，而无法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行；（

２

）根据行业惯例，公司子公司在采

购用作销售的车辆及配件时，需预先支付全额货款，因此对金融机构借款和票据的需求较大，而金融机构

通常要求公司为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

被担保子公司目前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良好，故本次担保的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担保的余额为

９

，

１７０

，

７５２

，

１５４

元，未发生逾期

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为购车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以消费信贷方式、融资租赁方式向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购车的客户。

· 拟担保金额：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担保期间内因消费信贷业务、融资租赁的保理业务等日常经营

业务为购车客户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不超过

１２０

亿元。

· 累计担保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为购车客户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６

，

６２５

，

７３７

，

０９９

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述对外担保的累计余额为

５

，

６８５

，

８９４

，

７７０

元。

· 公司对外担保的不良垫款率：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为购车客户提供担保所发生

的不良垫款率为

０．０４％

。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本次担保的议案；本次担保尚须获得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一、释义

1

、 “公司”指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 “担保期间”指自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担保之日起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之日止的期间。

3

、 “本次担保”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担保期间内拟为因消费信贷业务、融资租赁的保理业务等日

常经营业务为购车客户提供余额不超过

１２０

亿元的担保。

4

、 “元”指人民币元。

二、担保情况概述

为协助购车客户融资，从而促进公司业务的开展及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担保

期间内拟因消费信贷业务、融资租赁的保理业务等日常经营业务为购车客户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

余额不超过

１２０

亿元的担保。

公司拟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在上述余额不超过

１２０

亿元的范围内具体

决定和实施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对购车客户的担保，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分割、调整向各银行及其他金

融机构提供担保的额度，决定对外担保的具体条件并签署相关协议和其他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审议通过了有关本次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尚须

获得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为以消费信贷方式、融资租赁方式向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购车的客户。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在上述余额不超过

１２０

亿元的范围内具体

实施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对购车客户的担保，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向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

担保的额度，决定对外担保的具体条件并签署相关协议和其他文件。就每一项

／

类型担保，公司将与相关银

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另行签署担保合同。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为购车客户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拓展汽车销售业务、消费信贷业务及融资租赁

业务，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汽车销售和盈利能力。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建立了由风险预警、风险控制、风险化解三大部分组成的六级风险防范体系，可以

有效控制为购车客户提供担保的风险（关于公司消费信贷业务的业务模式和风险防控，请见公司招股说

明书“第六章 业务与技术”·“四·（三）·

３

·（

４

）消费信贷担保）。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为购车客户提供担保时将要求购车客户的担保人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反

担保。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述对外担保的累计余额为

５

，

６８５

，

８９４

，

７７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及

２００９

年末，公司及其子公司为购车客户提供担保所发生的不良垫款率分别为

０．０４％

、

０．０７％

、

０．０９％

。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继续委托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进行改装汽车服务，并委托冀东

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代理开立进口信用证。

· 庞庆华先生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同时，庞庆华先生为冀东物贸的实际控制人。 因

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未参加前述议案

的表决。

·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一、释义

1

、 “本公司”指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 “冀东物贸” 指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庞庆华享有其

１００％

表决权。

3

、 “唐山盛诚”指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唐山盛诚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4

、 “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指杨家庆、郭文义、王玉生、李金勇、裴文会、武成、贺立新、贺静云、孙志新、蒿

杨、赵成满、克彩君、杨晓光、李新民、刘斌、李绍艳、许志刚、李墨会等

１８

名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

该等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占本公司股本总额

２５．８７％

的股份。

5

、 “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指北京中冀福庆专用车有限公司、唐山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邯郸冀东

专用车有限公司、铁岭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乌海市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和安徽冀东华夏专用车有限公司。

6

、 “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指中冀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唐山市冀东物贸企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

司。

7

、 “本次交易”指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继续委托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进行改装汽车服

务的交易和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继续委托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代理开立进口信用证的

交易。

8

、 “元”指人民币元。

二、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继续委托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进行改装汽车服务，以及委托冀东

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代理开立进口信用证及代理进口业务。

由于本公司与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均存在关联关系（详见本公告第四

部分所述），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

２０１１

年度发生额和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对象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１

年度发生额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额

北京中冀福庆专用车有限

公司

改装商用车服务业务

３９，４８３，９４２

３０４，６６８，０３７

合计不超过

５

亿元

秦皇岛市抚宁县京岛汽车

改装厂

２１，６４２，１００

唐山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１２２，６８８，５３０

邯郸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１，４３２，４４０

铁岭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７２，３２２，４６０

锡林浩特冀东专用车有限

公司

４１，０１８，０６５

乌海市冀东专用车有限公

司

６，０８０，５００

安徽冀东华夏专用车有限

公司

６，０８０，５００

中冀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开立进口信用证

５２５，０４０，３６３

合计不超过

３０

亿元

唐山市冀东物贸企业集团

进出口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６３３

中冀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进口业务代理费

０

合计不超过

３００

万元

唐山市冀东物贸企业集团

进出口有限公司

０

四、关联方介绍和履约能力

（一）关联方介绍

庞庆华先生持有占本公司股本总额

２５．９９％

的股份并拥有唐山盛诚委托其以自己意志代为行使的

２０．９３％

股份的表决权，同时本公司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与庞庆华先生保持一致行动关系，故庞庆华先生在本

公司股东大会上合计控制

７２．７９％

的投票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同时，庞庆华先生实际控

制冀东物贸。

冀东物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住所为滦县火车站广场东侧，法定代表人庞庆华，注册资本

４５

，

８００

万元。 冀东物贸主要经营汽车改装、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业务，其下属设立有汽车改装子公司、进出口子

公司和房地产子公司。

１

、 冀东物贸下属汽车改装公司

北京中冀福庆专用车有限公司、唐山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邯郸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铁岭冀东专用

车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乌海市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和安徽冀东华夏专用车有限公

司为冀东物贸下属子公司，在北京、唐山、邯郸、铁岭、锡林浩特、乌海和安徽六安从事汽车改装业务。秦皇

岛市抚宁县京岛汽车改装厂为由冀东物贸所租赁经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秦皇岛抚宁地区从事汽车改

装业务。

２

、 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

中冀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唐山市冀东物贸企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冀东物贸下属子公司，主要从

事进出口业务。

（二）履约能力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冀东物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５９４

，

４７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４８

，

３５９

万元（合并报

表），目前经营情况一切正常，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前述冀东物贸下属公司目前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其

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经营带来风险，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或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根据本公司与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分别签订的《汽车改装服务合同》，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

将根据该等合同向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汽车改装服务，具体合同另行签订，合同定价遵循市场公允

价格的原则，参照行业可比公司的收费标准确定，按实际业务量计算，现金支付。

（二）根据公司与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分别签订的《进口代理合同》，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为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进口某些汽车的整车和

／

或其零配件、代理开立信用证及办理产品的报关和清关手续

等，并收取业务代理费，具体合同另行签订，合同定价遵循市场公允价格（除非有政府定价），原则上不偏

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按实际业务量计算，现金支付。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在商用车销售业务中，部分商用车生产商只生产商用车的车头（主机）或底盘部分，其产品不包

括车厢、挂车等载运部分，需由经销商采购车头（主机）或底盘部分，根据商用车购买者的要求，先将拟销

售的商用车车头或底盘送往具备相关改装资质的改装厂进行改装，为适应不同运输需要相应加装上述载

运部分，形成整车后再销售给客户。 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靠近本公司经销网点，可更及时、便捷地提供

改装汽车服务，有利于本公司保证在销售旺季及时供货，有利于控制改装成本，有利于本公司更好的为客

户提供后续服务。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在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的改装金额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为

４５％

。

本次交易是本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本次交易的发生对本公司的发展和盈利有积极的影响。 本

次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二）随着本公司进口品牌汽车业务（例如阿斯顿马丁、巴博斯等汽车品牌业务）的快速发展，本公司

的银行信用证授信额度难以完全满足进口品牌汽车的需要，因此需由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代理开立

部分进口品牌汽车的信用证。

２０１１

年度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未因上述代开信用证服务收取任何费

用。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在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开证金额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为

１１．１５％

。

本次交易是本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本次交易的发生对本公司的发展和盈利有积极的影响。 本

次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七、审议程序和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审议通过了有关本次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未

参加前述议案的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前签署了对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

关于本次交易的议案提交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张经先生、郭洪岐先生、祝允林先生、李秉京先生和唐欣女士认为，本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权。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商品服务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并代表其下属公司）拟与冀东物贸（并代表其下属公司）签署《商品服务合同》，约定本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与冀东物贸及其下属公司就汽车销售、汽车维修养护、宾馆住宿及店面租赁等业务进行相

关交易；

２０１２

年度该等关联交易金额之和不超过

３

亿元。

· 庞庆华先生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同时，庞庆华先生实际控制冀东物贸。 因此，本次

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未参加前述议案

的表决。

·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一、释义

1

、 “本公司”指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 “冀东物贸”指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庞庆华先生享有其

１００％

表决权。

3

、 “唐山盛诚”指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唐山盛诚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4

、 “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指杨家庆、郭文义、王玉生、李金勇、裴文会、武成、贺立新、贺静云、孙志新、蒿

杨、赵成满、克彩君、杨晓光、李新民、刘斌、李绍艳、许志刚、李墨会等

１８

名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

该等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占本公司股本总额

２５．８７％

的股份。

5

、 “本次交易”指根据本公司拟与冀东物贸签署的《商品服务合同》中约定进行的下述交易： （

１

） 冀

东物贸向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购买商品车；（

２

）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向冀东物贸提供汽车维修养护服

务；（

３

） 冀东物贸所属宾馆、酒店向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员工提供住宿、餐饮服务；（

４

） 本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临时、短期向冀东物贸租赁店面用作汽车销售展示；（

５

）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向冀东物贸采购其生

产的卡车并销售。

6

、 “元”指人民币元。

二、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并代表其下属公司）拟与关联方冀东物贸（并代表其下属公司）签署《商品服务合同》，约定双

方进行下述交易：（

１

） 冀东物贸向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购买商品车；（

２

）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向冀东物

贸提供汽车维修养护服务；（

３

） 冀东物贸所属宾馆、酒店向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员工提供住宿、餐饮服

务；（

４

）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临时、短期向冀东物贸租赁店面用作汽车销售展示；（

５

）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向冀东物贸采购其生产的卡车并销售。 上述《商品服务合同》有效期

３

年。

本公司与冀东物贸存在关联关系（详见本公告第三部分所述），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审议通过了有关本次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未

参加前述议案的表决。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３

、 冀东物贸

冀东物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住所为滦县火车站广场东侧，法定代表人庞庆华，注册资本

４５

，

８００

万元。 冀东物贸主要经营业务为汽车改装业务、进出口贸易业务、房地产业务和酒店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冀东物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５９４

，

４７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４８

，

３５９

万元（合并报

表），其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２

、关联关系

庞庆华先生持有占本公司股本总额

２５．９９％

的股份并拥有唐山盛诚委托其以自己意志代为行使的

２０．９３％

股份的表决权，同时，本公司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与庞庆华先生保持一致行动关系，故庞庆华先生在本

公司股东大会上合计控制

７２．７９％

的投票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同时，庞庆华先生实际控

制冀东物贸。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

１

） 冀东物贸向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购买商品车；（

２

）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向

冀东物贸提供汽车维修养护服务；（

３

） 冀东物贸所属宾馆、酒店向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员工提供住宿、餐

饮服务；（

４

）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临时、短期向冀东物贸租赁店面用作汽车销售展示；（

５

） 本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向冀东物贸采购其生产的卡车并销售。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并代表其下属公司）拟与冀东物贸（并代表其下属公司）签署的《商品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

如下：

（

１

）交易双方：本公司（并代表其下属公司）与冀东物贸（并代表其下属公司）。

（

２

）交易标的：（

１

） 冀东物贸向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购买商品车；（

２

）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向冀东物

贸提供汽车维修养护服务；（

３

） 冀东物贸所属宾馆、酒店向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员工提供住宿、餐饮服

务；（

４

）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临时、短期向冀东物贸租赁店面用作汽车销售展示；（

５

）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向冀东物贸采购其生产的卡车并销售。

（

３

）定价原则和标准：遵循市场公允价格（除非有政府定价），并保证原则上不偏离向市场独立第三方

出售、购买产品和

／

或提供、接受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

４

）商品和服务的标准：合同一方向对方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必须符合双方签署的具体合同约定的用

途以及国家规定的有关安全、卫生以及质量等标准。如双方未明确约定相关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则应

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如无国家规定标准的，应按行业一般标准执行；既无国家规定标准也无行业标准

的，按当地市场的一般标准执行。

（

５

）合同生效时间：自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

６

）合同期限及额度：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年。

于每一年度，《商品服务合同》 所述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之和均不超过本公司股东大会所批准的金额。

于

２０１２

年度，本次交易的总金额不超过

３

亿元。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由于历史渊源关系和主营业务地域关系，本公司与冀东物贸在各自的主营业务领域存在着多次但单

次金额不够重大的关联交易，为规范双方交易行为，保证交易行为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本公司拟与冀东

物贸签订《商品服务合同》，对各自主营业务领域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行为进行进一步规范管理。

本次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

原则，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前签署了对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

关于本次交易的议案提交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张经先生、郭洪岐先生、祝允林先生、李秉京先生和唐欣女士认为，本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二）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冀斯巴鲁大厦

Ｃ

座四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 本次会议不提供网络投票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二）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５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冀斯巴鲁大厦

Ｃ

座四楼会议室

二、本次会议审议议案

本次会议拟审议以下十一项议案：

１

、 审议《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 审议《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 审议《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审议《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 审议《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 审议《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 审议《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就金融债务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８

、 审议《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就金融债务提供对外担保余额的议案》

９

、 审议《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因消费信贷、融资租赁等日常经营业务为购车客

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公司与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商品服务合同〉的议案》

以上第

８

项议案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

１０

项和第

１１

项

议案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 其他

８

项议案须经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在股权登记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后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保管的本公司股东名册内之本公司股东均有权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决。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士。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 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件 、 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能够表明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有效证明；

（

２

） 由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件、加盖法人印

章或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签署的书面委托书、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

（

３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

（

４

） 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

５

） 由代理人转委托第三人代表股东（包括法人股东、个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

示：

ａ

、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ｂ

、由委托人签署并经公证的授权代理人可以转委托第三人出席本次会议

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ｃ

、授权代理人签署的委托第三人出席本次会议的授权委托书；

ｄ

、第三人的身份证件；

ｅ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

６

） 前述出席会议人员须在登记时间到本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登记，也可以信函、电话或传真方式办

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４

、本次会议入场时间：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需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前入场。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１６

号中冀斯巴鲁大厦

Ｃ

座

３０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７６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７６７０９０

传 真：

０１０－５９７６７０９１

联 系 人： 刘世博

２

、会议期及费用：本次会议预计半天，请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按时参加，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的食宿

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附：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有效期：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方法：在“赞成”、“反对”、“弃权”三栏中，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其他栏打“

×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议案

２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议案

３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

４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

５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

６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

７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就金融债务申请授信

额度的议案

议案

８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就金融债务为子公司

提供对外担保余额的议案

议案

９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因消费信贷

、

融资租

赁等日常经营业务为购车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１０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

计的议案

议案

１１

公司与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商品服务合同

〉

的议案

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字）

委托单位：（盖章）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主席贾乐平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传真或者

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北京中冀斯巴鲁大厦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

３

名监事均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贾乐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的全体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３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二、审议并通过《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３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三、审议并通过《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出具如下审核意

见：

（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行为。

（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情况：同意

３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